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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工學院 107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7年 9月 20日(星期四)中午 12時 

地點：創新大樓工學院 106會議室 

主席：謝院長文馨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：朱威達教授、陳鵬升副教授、余國瑞教授、陳世樂主任、楊智媖副教授、

郭勇志主任、華繼中教授、黃光策副教授、鄭伯炤主任、劉宗憲教授、

陳喬恩教授 

請假：張榮貴主任、陳自強主任、吳元康教授、張國恩教授、鄭志鈞代理所長、

丁初稷副教授 

記錄：蔡旻青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略。 

 

貳、 宣讀工學院 106 學年度第 3、4、5 次院務會議紀錄(如附件一，詳第 1 至 5

頁) 

決定：確定。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單位：工學院 

案由：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、工學院教師升等細則、工學院教

師升等評分表、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意見表修正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 條規定略以：「教師得依其

專業領域，分為五種送審類別，以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

術報告等方式，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(包括教學)之研究或研發成

果升等」，此五種送審類別為：學術研究、產學應用研究、教學實

務研究、藝術作品成就、及體育成就。旨揭條文業經 107年 6月 11

日本校第 12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，爰擬據以修正本院教師升等相

關規定(如附件二，詳第 6至 46頁)。 

二、 有關本院教師多元升等送審方式，依 107 年 8 月 13 日本院 107 學

年度第 1次系所主管會議決議：本院多元升等包括學術研究及產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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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研究兩種類別。相關法規修正案業經 107年 8月 29日本院 107

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議、9月 6日及 9月 19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1

及第 2 次教評會通過，並於 9 月 11 日召開本院教師多元升等公聽

會聆聽院內教師相關意見(會議紀錄如附件三，詳第 47至 56頁)。 

三、 檢附「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

表、修訂後條文及原條文(如附件四，詳第 57至 71頁)。 

四、 檢附「工學院教師升等細則」第 2條、第 3條及第 6條修正草案條

文對照表、修訂後條文及原條文(如附件五，詳第 72至 84頁)。 

五、 檢附「工學院教師升等評分表」修訂後表單及原表單(如附件六，詳

第 85至 98頁)。 

六、 工學院教師升等審查意見表共有 2 種：1.學術研究類，2.產學應用

研究類；修訂後表單及原表單(如附件七，詳第 99至 107頁)。 

七、 工學院教師聘任審查意見表共有 3 種：1.學術研究類，2.產學應用

研究類(以上用於非講師級聘任)，3.講師聘任；修訂後表單及原表

單(如附件八，詳第 108至 118頁)。 

辦法：本案通過後，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將提送本年 10 月 2

日校教評會審議，升等細則及相關表單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

請各系所檢視所屬現行相關規定；倘需配合修訂，請提相關會議審

議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工學院教師升等細則第 3條第 2款「…若為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著

作，應附正式之證明文件且須檢附 SCI Impact Factor、所發表期刊

在同屬性領域期刊中之排名等證明文件。…」修正為「若為已接受

將定期發表之著作，應附正式之證明文件。代表作須檢附 SCI Impact 

Factor、所發表期刊在同屬性領域期刊中之排名等證明文件。…」。 

二、 工學院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門檻標準之產學應用研究類升等者「升等

申請人管理費之加權(百分比)為：升等申請人權數值∕所有主持人

及共同主持人權數值總和。」修正為「升等申請人管理費之加權(百

分比)為：升等申請人權數值除以所有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權數值總

和。」。 

三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四、 有關本院新聘任產學應用研究類教師之代表作是否比照升等規範



 3 

載明申請者代表作應為發明專利、著作權或技術報告，另提院教評

會討論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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